
  

www.wongyingwai.org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                        就就就就循環經濟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之之之之發言發言發言發言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港區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港區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港區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港區代表    王英偉王英偉王英偉王英偉    ((((2008200820082008----    8888----    25252525))))     我最近才接觸這部循環經濟促進法草案，今天提出一些淺見。第一，我認為循環經濟促進法是一部框架的法案，提出了很多理念和大原則，但是它具體的運作和細節，還需要其它法規來支援，才能做到有形有實。但是，現在有一些已經運行的法律，可能和循環經濟促進法草案的規定不配套，或者說實行下去會產生一些矛盾。例如，我國現在在資源稅方面實行低稅制，資源的價格往往偏低，當然這有很多的原則，但也造成了很多的企業是高耗能、低附加值的粗放型模式，如果這樣下去的話，不利於我們推行循環經濟。  另外，現在我們希望鼓勵企業採取一些循環利用的原材料，但是我們增值稅的計算方法，並沒有突出如何讓大家在採用循環再用的原材料的時候，得到稅務上的優惠。當然，現在是一個起步。但是往後，我相信這些法律應該詳細考慮，如何配合循環經濟促進法的一些理念，讓企業利用循環再用的原材料，減低成本，增加利潤，同時又不會因為增值稅累計的計算方法，使其受到損失。  第二，在草案第 42 條的激勵措施中談到，要鼓勵發展循環經濟的信息服務等等。這方面的規定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循環經濟要成功的話，它是需要政府的帶頭，但更需要企業的配合。現在很多中小企業，在市場還沒有成熟前，他們進行環保、綠色採購和廢料回收，可能由於市場或資料有限和經驗的不足，會遇到一些困難。於是，政府可以在市場成熟以前，為企業提供一些諮詢和生產商的資料，更重要的是加強與各行業商會的溝通和關係，該他們協助循環經濟的發展。如果「發展循環經濟信息服務」，是包含了這些意思，尤其是對中小企業的鼓勵和激勵的話，這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第 46 條談到有關實行垃圾排放收費制度的問題，這個說法比較攏統：「根據行政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實行垃圾排放收費制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可能沒有加入，就是「用者自付」。現在很多針對企業的收費，由於沒有累計收費，往往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垃圾囤積。如果我們可以參考「用者自付」的原則，讓大家知道，如果你排放更多的垃圾，要付出更多費用的話，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這和用電、用水不一樣，用電、用水是涉及千家萬戶的生活，但是垃圾方面其實大家都可以控制。實際上，現在全世界在處理垃圾的問題上，都遇到很多的困難，尤其是城市的垃圾放在那裡，如何去消化，都是一個大的難題。因此，可以參考「用者自付」的原則，制定收費的標準。  循環經濟促進法的立法現在剛剛開始，是一個非常好的起步，也很高興我國能夠重視這部法律，並盡早通過。          


